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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合资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 

 重庆涪陵白涛化工园区热电联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重庆涪陵白涛化工园区热电联产项目 

 投资金额：本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77亿元 

 项目内容：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两个全资子公司重庆涪陵聚龙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龙电力”）和重

庆两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合能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 2.6

亿元设立项目公司（聚龙电力持股 70%、综合能源公司持股 30%），并投资不超过

人民币 12.77 亿元建设重庆涪陵白涛化工园区热电联产项目。 

 相关风险提示:  

1.项目前期工作推进不及预期的风险：本项目尚未取得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

员会的核准批复，且后续还需进行设立项目公司、变更建设业主、获取环评和用

地许可等一系列前期工作，能否及时、顺利获准进行开工建设尚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 

2.气源风险：受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和相关政策影响，存在天然气价格波动和

气源保障风险。 

3.供电和供热不及预期的风险：项目收入主要为供电和供热，存在供电和供

热不及预期影响经济效益风险。 

4.项目建设风险：项目存在因建设工期延长、物价上涨等因素导致项目投资

超出概算，进而影响预期收益的风险。 

5.项目运营管理风险：热电联产项目在日常生产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供电

量和供热量不及预期、成本控制不足、操作不当或其他不可控因素等经营管理风

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网内电源发电能力以及供电保障能力，持续巩固发展公司基本

盘，认真贯彻落实公司“打造以配售电为基础的一流综合能源上市公司”战略发

展目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公司下属两个全资子公司聚龙电力与

综合能源公司共同出资 2.6亿元设立项目公司（聚龙电力持股 70%、综合能源公

司持股 30%），并投资不超过 12.77亿元建设重庆涪陵白涛化工园区热电联产项

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重庆涪陵白涛化工园区山窝组团内，建设内容为 1 台套

490兆瓦级热电联产机组，预计年发电量约 21亿千瓦时，最大供热量 150万吨，

接入公司电网内。 

（二）2022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重庆涪陵白涛化工园区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该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尚需取得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合资设立的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名称待定，最终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亿元（认缴） 

出资方式：聚龙电力以现金出资 1.82 亿元，持股比例 70%；综合能源公司

以现金出资 0.78亿元，持股比例 30%。 

经营范围：燃气发电、供热、供冷；售电业务；输气管道、供热管网的投资、

建设、运营、管理；能源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最终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法人治理安排：不设董事会、监事会，设执行董事、监事、总经理和财务负

责人等。待项目进入建设运营阶段后，根据需要再设计组织架构并配置相应人员。 

（二）拟投资建设的热电联产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概述 

内容详见本公告“一、对外投资概述（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投资约 3.8亿元，其余资金通过融资方式解决。 

3.项目建设期 

项目建设工期 24个月，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年度安排投资资金。 

4.其他情况说明 

该事项尚需取得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建设的热电联产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节能要求以及公司

主业发展方向，低碳能源优势明显，作为网内自有热电联产机组在提升自有发电

水平与供电保障能力的同时，也可为园区用热负荷提供保障，增加供热收益，有

利于公司聚焦主业，持续巩固发展基本盘，深度贯彻落实“打造以配售电为基础

的一流综合能源上市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 

（二）实施本项目能够大幅度提升公司自发电水平，降低综合购电成本，提

升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项目前期工作推进不及预期的风险 

本项目尚未取得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且后续还需进行设立

项目公司、变更建设业主、获取环评和用地许可等一系列前期工作，能否及时、

顺利获准进行开工建设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应对措施：公司将持续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汇报，组织人员积极办理

落实项目前期手续，确保尽快合法、合规的启动项目开工建设。 

（二）气源风险 

受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和相关政策影响，存在天然气价格波动和气源保障风

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加强与气源单位沟通，后续拟引入天然气等合作单位参股

项目公司，与上游企业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加强气源保障；同时，根据相关政策

引导，建立价格联动机制。 

（三）供电和供热不及预期的风险 

项目收入主要为供电和供热，存在供电和供热不及预期影响经济效益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主动作为，在稳定目前售电基本盘的同时，加大网内供电

和供热负荷培育；加强与政府对接，积极配合招商引资工作，确保能源有效消纳。 



 

（四）项目建设风险 

项目存在因建设工期延长、物价上涨等因素导致项目投资超出概算，进而影

响预期收益的风险。 

应对措施：一是组织有大型项目建设管理经验的团队负责项目建设阶段的管

理工作，确保项目总投资在预计总投资范围内；二是项目拟通过 EPC 总包方式

对总包方进行公开招标，控制相关风险。 

（五）项目运营管理风险 

热电联产项目在日常生产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供电量和供热量不及预期、

成本控制不足、操作不当或其他不可控因素等经营管理风险。 

应对措施：该热电联产项目建成后拟由项目公司运营管理，通过建立切实可

行的运营管理体系以及集中引进内外部专业人才的方式，确保项目后期运行具备

完备的体系和技术支撑，加强日常运营管理工作，降低运营管理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